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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提足折旧固定资产清理的会计处理建议

李霞林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机电工程学院 北京 102208）

【摘要】固定资产报废清理的会计与税务处理，必须依照税法与会计准则的规定办理相关事宜，以避免不必

要的麻烦和损失。本文对常见的未提足折旧固定资产清理的账务处理方法提出质疑，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建议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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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企业因出售、报废、毁损、

对外投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债务重组等原因转出的固

定资产，需要通过“固定资产清理”账户进行核算，其主要

账务处理包括转入清理的核算、清理过程发生的税费与

收入的核算和清理完成结转损益的核算三个环节。

（一）

例：A企业是一般纳税人，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17%。

A 公司于 2010 年 7 月 10 日购入一台设备（用于产品制

造），并于 2013年 5月 12日因事故经批准报废。该设备原

价 180 000元，预计可使用 5年，进项税额已全额抵扣，设

备残值率为2%，按年数总和法计提折旧。截止到2013年5
月已计提折旧 132 300元，未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残

料变卖现金收入为5 000元，未发生其他清理费用。

本例属于未提足折旧机器设备的提前报废，按照清

理程序，首先应当将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转入清理。

按照现行会计准则的规定，其处理如下：

（1）将报废固定资产转入清理，按直接扣除固定资产

已提折旧后的账面价值47 700元（180 000-132 300）转入

“固定资产清理”科目：借：固定资产清理47 700，累计折旧

132 300；贷：固定资产180 000。
（2）清理过程支付相关税费与收到残料变价收入的

处理：①收到清理收入：借：库存现金5 000；贷：固定资产

清理5 000。②进行进项税额转出。本例符合税法规定的纳

税人不得抵扣进项税额的非正常损失购进固定资产情

形。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固定资产净值×适用税率。固定

资产净值即固定资产折余价值，是指纳税人按照财务会

计制度计提折旧后计算的固定资产净值。相关账务处理

如下：借：固定资产清理8 109；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

税（进项税额转出）8 109（47 700×17%）。
（3）结转清理净损益：借：营业外支出50 809（47 700+

8 109-5 000）；贷：固定资产清理50 809。

（二）

笔者认为这样处理是有问题的。按照会计准则的要

求，当月减少固定资产当月仍然要提折旧，本例报废清理

的固定资产在当月计提的折旧 2 940 元［180 000×（1-
2%）×3÷15÷12］未转入清理，这显然违背了客观性原则，

既造成清理损失的增加或收益的减少，也会使转出的进

项税额增加，给企业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因此，该项固定

资产报废清理应作如下处理：

（1）计提该项固定资产当月折旧。借：制造费用——

折旧费2 940；贷：累计折旧2 940。
（2）将固定资产账面价值转入清理：借：固定资产清

理44 760，累计折旧135 240；贷：固定资产180 000。
（3）收到固定资产清理收入（处理同上）。

（4）进行进项税额转出处理：借：固定资产清理

7 609.2；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

7 609.2（44 760×17%）。
（5）结转固定资产清理净损益：借：营业外支出

47 369.2（44 760-5 000+7 609.2）；贷：固定资产清理

47 369.2。
（三）

对比以上两种处理方法，第二种比第一种减少清理

损失 3 439.8元（50 809-47 369.2），同时少转出进项税额

499.8元（8 109-7 609.2），而且第二种账务处理结果比第

一种更符合事实和会计核算客观性原则。

当然，现在许多企业已经实现了固定资产会计处理

的电算化，那么上面所讲的第一种固定资产清理处理办

法就不会存在，因为财务软件会在进行固定资产清理之

前强制进行折旧计提。但由于现在我国中小企业总数已

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以上，且绝大多数中小企业会计处

理仍处于手工环境下，也就是说，使用第一种固定资产清

理处理办法的企业绝不在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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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分析上述第一种处理办法存在的原因，除了没

有财务软件在资产报废清理时的强制折旧计提，还有会

计实务中的习惯影响。因为固定资产的减少一般发生在

月中，而固定资产折旧的计提大多是在月末进行。这样一

来，固定资产报废时，就将其转入清理，到了月末再对该

项已经减少的固定资产计提折旧，显然该项固定资产的

当月折旧额在固定资产清理过程未得到反映，无形中增

加了“固定资产清理”科目的借方金额，同时也带来固定

资产净值增加，使购入固定资产进项税额转出增加，最终

影响固定资产清理净损益，导致会计核算的不准确，影响

财务会计报告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当然，如果是对已提足

折旧固定资产进行清理，就不存在以上问题了。

依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为使固定资产清理的会计

核算准确、真实，可以有以下两种解决办法：一是调整固

定资产折旧计提时间。不管是已经实现会计电算化的单

位还是未实现会计电算化的企业，固定资产折旧计提时

间一律在月初进行。这种改变不会影响“当月增加的固定

资产当月不提折旧、当月减少的固定资产当月照提折

旧”。当然，这样一来，如果当月有涉及折旧的调整方案如

折旧方法、净残值率、折旧年限等的调整，就要等到下个

月才能生效了。二是调整固定资产清理时间。即将固定资

产报废清理一律安排在月末处理。这样需要在固定资产

清理总账下按部门和资产名称设置明细账，以方便明确

清理对象。在固定资产报废清理时暂不将其立即转入清

理，需等月末计提完当月固定资产累计折旧之后再转入

清理，计算相关税费，从而结转清理净损益，但发生清理

费用和相关变价收入时还是应立即进行账务处理。

主要参考文献

1. 方烨.中小企业数已占全国企业总数 99%.经济参

考网，2012-8-9
2. 高建立.中小企业为何无法实现会计电算化.总裁

学习网，2011-12-16



基建财务“待摊投资”科目适用之商榷

吴 赛（高级会计师）

（南京林业大学财务处 南京 210037）

【摘要】本文探讨了《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规定》、《国有建设单位会计制度》中关于“待摊投资”科目适用范围的

可操作性与准确性，提出对现有科目适用范围进行分类调整核算的建议。

【关键词】基本建设 财务管理 待摊投资 支出 分摊

财政部发布的《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规定》（财建

［2002］394号，简称《规定》）第十九条指出：待摊投资支出

是指建设单位按项目概算内容发生的，按照规定应当分

摊计入交付使用资产价值的各项费用支出，包括建设单

位管理费、土地征用及迁移补偿费、土地复垦及补偿费、

勘察设计费、研究试验费、可行性研究费、临时设施费、设

备检验费、负荷联合试车费、合同公证及工程质量监理

费、（贷款）项目评估费、国外借款手续费及承诺费、社会

中介机构审计（查）费等。《国有建设单位会计制度》（财会

字［1995］第 45号，简称《制度》）规定：“待摊投资”科目核

算建设单位发生的构成基本建设实际支出的、按照规定

应当分摊计入交付使用资产成本的各项费用支出；上述

各种待摊投资，应在工程竣工交付时，按照交付使用资产

和在建工程的比例进行分摊。

一、支出费用要分类核算

《规定》和《制度》中关于“待摊投资”科目的解释均将

其明确为“应当分摊计入交付使用资产成本的各项费用

支出”，关键词应为“分摊”。分摊即分配，如：低值易耗物

品的分摊就是按实际用量将低值易耗品分别摊入各种产

品成本中去。之所以需要分摊，就是因为无法直接确定某

种产品成本的实际用量，所以才需间接分摊，用量如能直

接指向何种产品，则根本无需分摊，直接计入即可，直接

归集的准确性必然高于间接归集。

对应到基本建设财务中，分摊即按投资额将实际支

出分别摊入各类项目成本中。结合《规定》和《制度》中关

于“待摊投资”科目适用规定，问题随之产生。勘察设计

费、可行性研究费、社会中介机构审计（查）费、合同公证

及工程质量监理费等中能明确指向具体项目的实际支


